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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4）苏 0581破申 79号

申请人：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30200MA284AC2XR，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中山东路

1800号国华金融中心 26-28层。

法定代表人：卢冲，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蒲加柱，江苏开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江苏克罗德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1752708108L，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董浜镇华烨大道 28号。

法定代表人：高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凌，上海律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彬彬，上海律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2024年 6月 7日，申请人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宁波金融）以被申请人江苏克罗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克罗德公司）长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严重资不抵债且明显缺

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本院申请对被申请人克罗德公司进行破产清

算。本院向克罗德公司邮寄送达破产申请书、证据副本及异议通

知书后，克罗德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出异议称，一、宁波

金融的债权人身份存疑，尚不具备对克罗德公司提起破产清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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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资格，且宁波金融在破产申请书中陈述的情况与事实不符，

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也与现实情况不符。1.克罗德公司针对（2021）

苏 0581 民初 9138 号所涉债权本金 1646 万元已在宁波市鄞州区

人民法院就转让方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资

产）与受让方宁波金融的债权转让合同效力提起诉讼，该案尚在

审理中，案号为（2024）浙 0212民诉前调 17850号，在该案判决

前，宁波金融是否为涉案债权的合法债权人尚未确定，不具备提

起破产清算的主体资格。2.宁波金融自述受让浙商资产债权本金

1.69 亿，本息 3.5 亿不属实；宁波金融自述因执行不能被迫终结

本次执行情况背离事实，案件均在执行中，案号为（2024）苏 0581

执恢 363号、（2024）苏 0581执 3137号，且宁波金融已申请司法

评估拍卖程序；3.克罗德公司对外债务情况不属实，已经与其他

债权人都达成执行和解、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解决。二、克罗德

公司不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情况，不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二

条规定的“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这一原因要件。三、克罗德公司

始终在正常生产经营且整体资产大于负债，不符合企业破产法第

二条规定的“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这一原因要件。1.克罗德公司已处于遇困转型向好发展阶段，目

前处于正常持续经营状态，不存在“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况。

克罗德公司作为大型实体生产加工企业，目前持续正常生产经营

中，但企业行业知名度高，自身具备较高的运营价值和再发展的

必然性；除宁波金融主体存疑的这笔债权外，其他合法债权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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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与克罗德公司磋商进行市场化解决，不符合“明显缺乏清偿能

力”；即便对宁波金融的主体存疑还在诉讼，但克罗德公司基于对

法院执行的配合及尊重，还是力所能及向执行局付款。2.克罗德

公司整体资产大于负债，不存在“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评估机构名单库中的北京中恒正源资产评估

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3年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常熟华冶薄板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冶公司）、克罗德公司的房地产价值合计 29.51

亿，机器设备评估价值 1.58亿，品牌评估价值 6.6亿，专利评估

价值 7.08亿，企业全部资产远远大于负债，不符合企业破产法关

于企业破产的实质性要件。四、除宁波金融主体存疑尚未解决外，

其他债权人都与克罗德公司磋商市场化解决债务问题，且不同意

对克罗德公司采取破产程序，也不会采取激进的执行措施。宁波

金融主体存疑的这部分债权本金仅为 2896万元，是唯一一家存疑

未解决的债务，且在债务人整体资产价值占比不到 1%，在此情况

下，直接申请破产清算不仅不符合绝大部分债权人的意愿，也是

对司法资源的无效占用和浪费，不具有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

五、上海、宁波等地法院的相关裁定也充分验证克罗德公司根本

不符合破产条件的基本事实。六、克罗德公司完全具备市场化解

决债权债务的条件，市场化、商业化的债务重组是当前最符合党

和国家政策、最高院精神、常熟当地经济发展、各方债权人利益

最大化、企业经营稳定员工权益有保障的最佳选择。综上，破产

清算程序是合法债权人穷尽一切法律手段后仍无法实现债权且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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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已完全丧失清偿能力后的最后一道法律程序。目前执行程序

如果进行司法拍卖涉及到员工安置问题都尚未有方案、其他抵押

权人异议以及案涉执行异议都有待审查。破产程序最终也是通过

处置债务人资产进行处置清偿，而目前执行程序中都无法妥善解

决员工安置问题，一旦破产清算同样面临的员工安置社会民生问

题，破产程序还需要考虑企业的债务清偿、资产分配、不同债权

人意见等各种问题，使原本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解决的问题变得

难以解决，且强行推进破产程序会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负面效

应，不利于社会效益最大化，直接影响克罗德公司自身的整体产

业化运转，致使房地产、机器设备等资产及企业营运价值的极大

贬损，直接导致克罗德公司停产停业，数百名工人失业，间接牵

连到其他集团工厂的基本运营甚至引发被动破产，导致全国 2 千

多名工人失业甚至流离失所，进而影响其家庭生计保障，衍生新

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导致产业并购重组项目功亏一篑。法院

审理还需要综合考虑实际案情及多方权益，目前克罗德公司并不

符合破产条件，除本案，其他债权人都不同意对克罗德公司采取

破产程序。宁波金融在申请执行同时提出破产，明知企业经营与

资产状况并不符合破产条件的情况下执意推进实施破产程序的行

为，实质上是利用司法程序、滥用司法资源的表现。综上，请求

驳回宁波金融的破产申请。本案现已审查完毕。

针对被申请人克罗德公司提出的异议，宁波金融向本院提交

书面意见，称：一、宁波金融债权人主体身份已经经过生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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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确认。宁波金融的债权本金 1.69亿，其中部分债权经生效法

律文书确认并已裁定变更为申请执行人，债权人主体身份合法。

虽然部分债权未提起诉讼，但所提供的贷款合同、担保合同、债

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等能证明宁波金融债权人身份，且这

些材料多次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债务人提出的其在其他法院提

起的转让合同效力诉讼，不影响宁波金融的债权人身份认定。搜

索债务人关联案件能明显发现，债务人对于几乎所有债权转让，

都采取相同的恶意诉讼的手段妨碍法院执行，且多次被法院驳回

诉讼请求，恶意浪费司法资源。二、债务人明显资不抵债、缺乏

清偿能力。债务人的财产主要包括约 200 亩的厂房加上一部分宿

舍楼，资产总额约 3 亿元。债务人提供的评估报告明显虚假且不

切实际；宁波金融在执行程序中申请司法评估拍卖并选定评估机

构，因为债务人指示无关人员恶意阻拦，评估人员一直无法进场

评估。如法院或债务人对财产价值有异议，随时可以由已选定的

评估机构进场评估出真实的资产价值；债务人至少 12亿的债务，

在法院诉讼及执行系统可以查询，即便有其他债权人与债务人达

成和解，但没有一家债权人放弃任何债权，不影响债务人债务总

额的认定，其他债权人是否申请破产以及是否同意破产，不是破

产审查的范围；债务人未履行债务，债务人未能提供清偿其他债

权人债权的证明，而对宁波金融的债权，长期未清偿且通过对抗

法院执行的方式恶意拒执。宁波金融的债权发生于 2014年，至今

10 年无任何实质性清偿，足以说明债务人无清偿能力和可能性，



6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债务人未提供税务机关备案的利润表和资产

负债表，也未提供任何纳税记录。债务人的主要资产大部分已对

外出租，无多少实际生产业务，属于典型的半僵尸企业，不仅浪

费土地资源，还是政府和经济发展的负担。三、已有生效法律文

书也认为债务人明显符合破产条件，应当受理破产。综上，请求

依法裁定受理对克罗德公司的破产申请。

本院组织申请人宁波金融、被申请人克罗德公司于 2024年 7

月 1 日进行了听证。听证中，克罗德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峰陈述：

被申请人目前都在正常经营中，由工人自治，未结欠职工工资社

保、未结欠税款，收支平衡；被申请人不存在拒执情况。宁波金

融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申请人债权人的主体身份已经明确，也

有生效的法律文书变更申请人主体，被申请人提出的债权转让诉

讼不影响本案破产审查；被申请人明显资不抵债，执行案件因被

申请人对评估公司阻拦无法进行评估，导致无法执行；被申请人

没有证据证明其他债权人的债权已经得到清偿。

本院查明，2022 年 8 月 30 日，本院作出（2021）苏 0581 民

初 9138号民事判决：一、克罗德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浙商资产编号为 XCS-2014-1230-0556的《人民币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 700 万元，支付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6 月 1 日止的利息 326480 元、罚息 3858400 元、复利

179955.78 元，并支付自 2021 年 6 月 2 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

年利率 9.54%计算的罚息、复利。二、克罗德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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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十日内支付浙商资产编号为 XCS-2014-1230-0372的《人民币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 9462131.67 元，支付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6 月 1 日止的利息 295880.86 元、罚息

5433676.42元、复利 169911.06元，并支付自 2021年 6月 2日起

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 9.54%计算的罚息、复利。三、浙商资

产有权以折价、或以拍卖、变卖华冶公司名下位于常熟市董浜镇

金城路 52 号 1 幢 202、601、602、常熟市董浜镇金城路 52 号 2

幢 114、205、206、207、208、213、305、306、307、308、312、

405、406、407、408、411、412、413、505、506、507、508、

511、512、513、605、606、607、608、609、610、611 房屋（熟

房权证董浜字第 12000338 号、 12000339 号、 12000357 号、

12000342号、12000344号、12000346号、12000347号、12000349

号、12000351 号、12000353 号、12000354 号、12000337 号、

12000358号、12000360号、12000341号、12000343号、12000345

号、12000348 号、12000352 号、12000370 号、12000368 号、

12000367号、12000371号、12000369号、12000356号、12000340

号、12000366 号、12000364 号、12000362 号、12000355 号、

12000350号、12000359号、12000373号、12000361号、12000363

号）所得价款分别在最高额 39万、52万、51万、42万、45万、

45万、45万、45万、51万、45万、45万、45万、45万、45万、

45万、45万、45万、45万、45万、45万、51万、45万、45万、

45万、45万、45万、45万、51万、58万、59万、58万、5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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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万、59万、58万范围内优先受偿本案债权。四、浙商资产有权

以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被告森特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江苏省

常熟市东南经济开发区东南大道 333号 1501房屋（熟房权证虞山

字第 11032759号）及土地使用权[常国用（2011）第 18409号]所

得价款分别在最高额 1000万、81万范围内优先受偿本案债权。五、

被告高峰、陈黎芳对被告克罗德公司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75432元，由克罗德公司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华冶公司、森特科技有限公司、高峰、陈

黎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浙商资产预交的诉讼费 175432元，本院

予以退还。公告费 4500 元，其中 1800 元由森特科技有限公司、

陈黎芳负担，2400 元由陈黎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浙商资产，300元由浙商资产负担。因克罗德公司不服该判决，

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3年

1月 11日立案，并于 2023年 4月 4日作出（2023苏 05民终 62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因克罗德公司等债务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

请执行人宁波金融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 2024 年 1 月 30

日立案，案号为（2024）苏 0581 执 3137 号，该案目前尚在执行

过程中。



9

另查明，2019年 7月 11日，本院作出（2018）苏 0581民初

8960 号民事判决：一、华冶公司归还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信达资产）借款本金 1250万元

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计算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利息

288555.56 元、罚息 3515225 元，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至实际履行

日止的罚息按照《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约定计算）；二、

克罗德公司、宁波浙华重型钢管制造有限公司、华冶物产集团有

限公司对华冶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

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三、高峰、陈黎芳对华冶公司的

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

务人追偿。四、江苏信达资产有权以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华

冶公司提供抵押的常熟市董浜镇华烨大道 8 号的土地使用权【常

他证（2012）第 01007号】所得价款在抵押金额 2750万元范围内

优先受偿。五、江苏信达资产有权以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华

冶公司提供抵押的常熟市董浜镇华烨大道 8 号房屋（熟房他项董

浜字第 12000224 号）所得价款在最高额抵押 8878 万元范围内优

先受偿。六、驳回江苏信达资产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26614 元，由江苏信达资产负担 8445 元，

华冶公司负担 118169 元；公告费 1500 元，由华冶公司负担；克

罗德公司、宁波浙华重型钢管制造有限公司、高峰、陈黎芳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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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高峰不服该判决，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年 11月 21日立案，并于

2020年 6月 1日作出（2019）苏 05民终 11220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因华冶公司等债务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

执行人浙商资产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

立案，案号为（2021）苏 0581执 2903号。2021年 12月 1日，本

院作出（2021）苏 0581 执 2903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案本

次执行程序。之后，申请执行人浙商资产向本院申请恢复执行，

本院于 2022年 10月 8日恢复执行，案号为（2022）苏 0581执恢

744 号。2023 年 9 月 28 日，本院作出（2022）苏 0581 执恢 744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2024年 1月 8日，本院作出（2022）苏 0581执恢 744号之二

执行裁定书，裁定（2022）苏 0581执恢 744号案件申请执行人变

更为宁波金融。华冶公司不服该裁定，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复议，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4年 3月 12日立案，并于 2024

年 4月 10日裁定驳回华冶公司的复议申请。

之后，宁波金融向本院申请恢复执行，本院于 2024年 5月 7

日恢复执行，案号为（2024）苏 0581执恢 363号，该案目前尚在

执行过程中。

再查明，2015年 4月 30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

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签订《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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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协议》，将其对华冶公司、克罗德公司等享有的债权向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转让，并予以公告。

2020年 8月 12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

公司与浙商资产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其对华冶公司、克罗德

公司等享有的债权向浙商资产转让，并予以公告。

2023年 7月 27日，浙商资产与宁波金融、宁波捷远茂航工程

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其对华

冶公司、克罗德公司等享有的债权向宁波金融转让，并予以公告。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

因：（一）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第二条规定，下列情形同时存在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债务人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一）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二）债务履

行期限已经届满；（三）债务人未完全清偿债务。第四条规定，

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

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一）因资金严重不足或者财产

不能变现等原因，无法清偿债务；（二）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且

无其他人员负责管理财产，无法清偿债务；（三）经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四）长期亏损且经营扭亏困难，无法

清偿债务；（五）导致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其他情形。本案中，

宁波金融与克罗德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宁波金融系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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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破产申请人。克罗德公司虽未完全清偿宁波金融的债权，但该

债权尚有抵押物等财产可供变现，且目前宁波金融申请克罗德公

司强制执行的案件尚在执行过程中，未有财产不能变现、经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的情形，故宁波金融对克罗德公司的

破产清算申请应不予受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三条之规定，

裁定如下：

不予受理对江苏克罗德科技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提交副本一份，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蒋先锋

审  判  员  徐  鑫

审  判  员  陈  林

                               二Ｏ二四年九月四日

书  记  员  高敏贤


